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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班級冷氣設備暨基金使用管理辦法 
97.10.17  97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98.09.30  98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0.10.21 100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昇學校

教學環境品質，讓學生可在較優質環境下專注學習，以提振學生

讀書風氣，得募集基金與管理冷氣基金及維修冷氣設備，使此系

統有一完備管理制度，永續照顧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基金性質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20條、第21條規定，募集冷氣基金，並以家長

會名義設立專戶儲存，專款專用，限定在冷氣機及相關周邊設備

(以下簡稱冷氣設備)之維修、新置、汰換時使用。 

第   三   條 冷氣小組 

本會設冷氣基金管理小組(以下簡稱冷氣小組)，共同管理與執行

冷氣基金之運用，不定期開會。 

冷氣小組由會長、各年級副會長一名、各年級推選一名家長委員

共七名組成，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會長為召集人，七年級副會長為募款總幹事。 

冷氣小組得另聘具有冷氣專長的家長若干名為顧問。 

第   四   條 基金募集與無息借入款項 

本會得向每年入學新生(含轉入學生)之家長，不定額募款，納入

冷氣基金。 

全校各年級熱心校務之家長或熱心公益之社會人士，得捐助指定

冷氣基金專款。 

本基金募集初期，冷氣基金專款不足時，得向全校各年級熱心校

務之家長或熱心公益之社會人士借入款項，專供購置冷氣設備之

用，俟冷氣基金專款充裕且達新臺幣貳拾萬元時，再分期無息歸

還借入款項，不受第2條及第6條之限制。 

第   五   條 繳納電費 

各班教室使用冷氣之電費，依各班裝置之讀卡機事先儲值，按實

際使用之電費自行負擔。儲值卡加值服務，由學校總務處辦理。 

第   六   條 基金使用與管理 

冷氣基金，限使用在班級教室冷氣設備之維修或更新，不得變更

用途。 

班級冷氣設備係專供本校在學學生使用，校方有管理、使用之權

利與義務；但所有權為本會所有，由本會建立資料，列入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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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基金維修以本會所裝設之各班冷氣設備為限。 

冷氣基金運用情況，於每學期會員代表大會中公布收支概況。 

第   七   條 冷氣機使用 

裝設冷氣設備班級，須安排專人管理冷氣使用。 

冷氣小組於各班級教室標示冷氣機使用須知，內容包括冷氣使用

溫度限制、開關冷氣機應注意事項。 

第   八   條 冷氣機之保養與維護 

在保固期間，於每年三月底前，由冷氣小組洽裝設冷氣合約廠商

實施冷氣設備免費檢查及必要之維護。逾保固期間，於每年三月

底前，由冷氣小組洽信譽卓著廠商實施冷氣設備之保養與維護。 

每年於冷氣機開機使用前，由冷氣小組洽具清洗冷氣濾網專長人

士先行清洗，爾後視使用狀況不定期清洗，所需費用由冷氣基金

支付。 

第   九   條 冷氣機之維修 

班級冷氣設備發生故障時，由班級報請總務處通知廠商修護。維

修所需費用由冷氣基金支付。 

維修時程依本會與廠商之合約定之。 

第   十   條 冷氣設備之汰換 

逾保固期間個別班級冷氣設備發生嚴重故障，達無法修護程度，

得由冷氣小組提報本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後，辦理設備汰換。 

冷氣設備使用相當年限後，效能不佳須大量更換新機，得由冷氣

小組提報本會委員會通過後，辦理新機採購，並提報會員代表大

會備查。 

第  十一  條 損壞賠償 

各班級對於教室內之冷氣設備負有保管責任，故意損壞冷氣設備

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十二  條 附則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